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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段时间，徐老先生和妻子收
到了女婿毛先生将他们告上法庭的
起诉材料。在诉状中，毛先生称，他
是经人介绍与徐老先生的女儿小娟
认识的，之后恋爱结婚，在婚前，毛
先生和小娟就一起在国外生活。婚
后，毛先生陆续给徐老先生夫妇汇
款上百万元，让他们帮毛先生和小

娟在上海购买婚房。
徐老先生夫妇通过中介，与上

家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约定房款为!"#万元，其中$#万
元通过银行贷款付款，其余房款以
现金方式支付。购房后，%处房屋登
记在徐老先生夫妇名下。毛先生在
外国的生意蒸蒸日上，又陆续给徐
老先生夫妇汇款达百万元以上，因
此，徐老先生夫妇提前还清了银行
贷款。当时毛先生与岳父岳母的关
系融洽，认为当时的产权登记只是
形式上的，实际上该房屋应为大家
庭共有，毛先生和小娟对该房屋也
享有权利。因此现在毛先生起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处房屋归毛先生、
小娟及徐老先生夫妇共同共有。
庭审中，徐老先生夫妇称，他们

多年前就有自己的公司，并且公司
一直赢利，%处房屋是他们用自己
的收入购买的，与毛先生和小娟无
关。虽然有收到毛先生的汇款，但是
这些钱是帮毛先生购买货物以在国
外销售之用，而且他们还曾帮毛先
生付过部分货款，毛先生不仅给他
们汇过款，也给毛先生的父母汇过
款，为此徐老先生夫妇提供相应的
证据，用于证明自己所述的事实。而
且徐老先生夫妇还提出来，之所以
现在毛先生打官司，是因为毛先生

要和女儿小娟离婚，想多分财产。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
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
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
动产物权的证明。

本案中，%处房屋登记在徐老
先生夫妇名下，因此该房屋应归徐
老先生夫妇所有。虽然原告毛先生
举证将钱款汇给徐老先生夫妇，但
是徐老先生夫妇也举证曾为毛先生
购买过货物，以供毛先生在国外销
售之用。所以原告毛先生提供的证

据，并不能证明他和妻子小娟向徐
老先生夫妇的汇款是用于购买%处
房屋，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更是无
法证明%处房屋为毛先生、小娟和
徐老先生夫妇共同购房所得。综上
所述，原告毛先生要求确认%处房
屋归毛先生、小娟和徐老先生夫妇
四人共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
院的支持。
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驳回原告毛先生的诉讼请求。
《庭审实录》法律总顾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法律咨询热线!!"#$%&'(%%%#

岳父母名下的房屋女婿是否有份

本
是
同
根
生
!相
煎
何
太
急

! ! ! !常女士的丈夫春节前刚去世，弟
妹们就要将她赶出现住的房屋，而自
己家的住房只有 !&平方米，现在儿
子和媳妇一家三口住着。常女士是家
中长嫂，丈夫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
妹妹。老房动迁时，兄弟姐妹均分得
安置房。因小弟是单身，便与父母一
起分得底楼的二室一厅。大嫂一家三
口分得二室户 !&平方米的三楼。
前几年，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

龄，因家中住房困难，准备做上门
女婿。由于儿子是家中长孙，老父
亲当然不愿意，最终父母同意让
大哥大嫂搬到一楼与父母同住，
一方面解决侄子的婚房，一方面
可以照顾公婆，而且小弟有点智
力残疾，大家生活在一起也可以
相互照料。之后，大哥夫妇就搬到
一楼，并将户口也一起迁进。
原本大家生活和睦，公婆相

继在 '##( 年、'#!! 年去世后也
相安无事。矛盾出现在 '#!)年，
当时大哥患绝症住院，大嫂终日
在医院照料大哥，对小弟的料理
有所疏忽。小弟以前对大哥言听
计从，现在大哥犯病了，谁也管不
了他，也不懂得帮大嫂照顾大哥，
甚至大哥跌倒在地，也不知道去
搀扶。大哥生气地指责小弟，并让
妻子不要再管他的生活，从此大
嫂再也没有管小弟的起居。

'#!* 年，大哥终于因病去
世，家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以前
大事都由大哥召集，但大哥去世
的第一个年夜饭祭祖，大家并没
有接到大嫂的“指令”，又不便贸
然前往，好不容易捱到下午五点
多，打电话给大嫂，谁知大嫂冷冷
地说，今年只祭大哥。这引起弟妹们
的不快，加上大哥去世后，大嫂对小
弟还是不闻不问，大家便一起对大嫂
下了逐客令。见大嫂没有动静，弟妹
们一纸诉状把大嫂告上法院，后因证
据不足撤诉。丧夫之痛还未过去，兄
妹们就咄咄逼人，让大嫂好不伤心。
调解现场，大弟和大妹提出三个

方案：一是大嫂搬回三楼；二是一楼
和三楼房屋置换，让小弟住到三楼，
大嫂与儿子、媳妇同住一楼；三是把
房子出售，房款大家分割，小弟住养
老院。听了各自的叙述，我首先对弟

妹们提出的三个方案予以了否定，否
定方案一的理由是大嫂对这套房屋
是有居住权的；否定方案二的理由是
一楼与三楼置换，小弟还是没有人照
顾；对方案三极力反对的理由是，这
不仅侵犯了小弟的合法权益，而且还
把小弟推向养老机构，是极不道德
的。现在矛盾的关键是把照料小弟的
问题落实下来。我当即批评大嫂，当
初父母同意大哥夫妇搬到一楼，就是
因为哥嫂承诺照顾父母和小弟，大哥
生病时，大嫂分身无术，对小弟照顾
不周那是有情可原，现在大哥已经去
世，大嫂应该兑现自己的承诺，担
负起照顾小弟的责任。在密室我
对大嫂进行了劝说，大嫂终于接
受了大家的意见，承诺担负起照
顾小弟的责任。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本次纠纷中! 兄妹们曾想通

过法院诉讼来解决家里遇到的问

题!但是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

但小弟无人照顾的问题还是没法

得到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既

然当初大哥大嫂之所以能住到底

楼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照顾小弟!

那么现在只要大嫂仍能继续之前

对小弟的照顾! 这一家的矛盾就

可得以解决%对于大嫂来说!让其

伤心的不仅是丈夫的离世! 还有

弟妹们对其的态度和做法! 弟妹

们让她搬出所居住多年的房屋!

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这套底楼房屋的归属!

如果这套底楼房屋仍是公有住

房!那么就不涉及继承问题"但若

这套底楼房屋是产权房! 且产权

登记在父母名下的! 就会发生继

承问题" 父母在生前留有合法有

效的遗嘱或遗赠的!则按遗嘱或遗赠

办理!父母在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

的!则按法定继承办理"这样!父母的

父母&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若父

母的父母也早已过世的!而大哥是在

父母过世后才去世的!则大哥和其弟

妹们对父母的遗产均有继承权"对于

大哥应继承的份额则由大哥的继承

人进行继承!若大哥没有留遗嘱或遗

赠的!按法定继承!大嫂对大哥的遗

产也是有继承权的"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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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吴老先生虽然是上海人，可
他的子女都在北京工作。因不习
惯北京的气候，妻子因病离世后，
吴老先生一人住在上海。
吴老先生所住房屋本来是公

房，妻子过世后，吴老先生将公房
购买为产权房，产权人为吴老先
生。后来，吴老先生独居时摔了一
跤，子女就强行将吴老先生接到
北京生活。该套房屋就由侄子帮
忙出租，侄子曾给吴老先生出示
了一份租赁合同，称这套房屋出
租给了朋友魏先生，每月租金
!&## 元，租期两年，租金一个季
度一付。刚开始，侄子还把租金汇
给吴老先生，但是一年后，侄子就
不再给吴老先生租金了。吴老先
生多次通过电话联系侄子，可怎

么也联系不到。后来，儿子出差去
上海时，发现吴老先生的房子里
住的不是租客魏先生，也不是侄
子，而是林女士。林女士说，是吴
老先生的侄子让她来看房子的，
她还花了 $万元装修房子。吴老
先生儿子向林女士说明这套房屋
的情况，让林女士搬出这套房屋，
但林女士说要把 $万元的装修费
还给她，才同意搬出去。
吴老先生儿子拿着吴老先生

委托他代为聘请律师等的公证委
托书，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希望我
们能作为吴老先生的代理人，帮吴
老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接受委托
后，我们进行了相关调查，查出林
女士在本市还有一套产权房，我们
将林女士列为被告，要求林女士迁
出吴老先生名下的产权房，迁往林
女士自己名下的产权房。
庭审中，我们提出，公民的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侵犯。吴老先生作为这
套房屋的产权人，对该房屋依法
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权
利。林女士作为这套房屋的实际
使用人，有必要提供证据证明其
居住该房屋的合法性。现在林女
士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居住该房
屋的合法性，故吴老先生有权要
求其搬出该房屋。对于林女士要
求吴老先生补偿装修费一事，鉴
于林女士没有证据证明吴老先生
委托其看房，也无证据证明吴老
先生同意其进行装修，因此装修
损失应由林女士自行承担，而不
是由吴老先生承担。
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林女士迁出吴老先生名下的产权
房，迁往其自有的产权房。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居住无依据 损失自承担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邻居为了向赵老伯借钱，建议
他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从银行
取得贷款。赵老伯不放心，向上
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洪
林律师咨询，结果让他大吃一
惊：此事存在极大风险。

赵老伯是孤老，在父母过
世后，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来往
也慢慢减少，现在和赵老伯来
往多一点的，就是邻居小陈一
家。小陈是外地人，通过自己的
打拼，也在上海买了房，就住在

赵老伯家的隔壁。本来两家人
也没有什么来往的，有一次，赵
老伯在家摔了一跤，多亏小陈
路过，将赵老伯送到了医院，从
那以后，赵老伯就和小陈一家
熟悉起来了。平时，赵老伯有什
么事，只要叫小陈一声，他都会
很热情地帮忙，所以赵老伯就
把小陈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前不久，小陈说有一个可
以投资的生意，想问赵老伯借
钱。在赵老伯表示自己没有那
么多钱后，小陈提出，可以通过

房屋买卖的形式，从银行取得
贷款，他已经把自己房子这样
做了，拿到了银行贷款，但钱不
够，所以希望赵老伯也这样做，
还和赵老伯说没有任何风险。
但赵老伯还是有顾虑。

孙洪林律师对赵老伯遇到
的问题进行了法律分析，认为
此事存在极大的风险，劝说赵
老伯不要按小陈说的去做。最
后，孙洪林律师表示，若以后赵
老伯有法律方面的需求，将尽
力为他提供帮助。

抵押贷款有风险 处理资产需谨慎

! ! ! !各位谭粉周末好！小编来
和大家聊聊这周新民法谭微信
公众号哪些关键词最受关注。

成都彭州学生扶摔倒老人
反被诬陷肇事者一事最近受到
关注，一位大学生好心反被诬
陷，使得遇到摔倒老人扶不扶
的问题再次被人提起。

一位法谭网友在留言中表
示，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遇到摔
倒老人不扶，不完全是人心不

古，大多数人是怕好心反被诬
赖。若非科技手段还原了不少
事实的真相，不知会有多少好
人反被诬陷的事情发生。

另一位法谭网友则表示，
人们不敢扶摔倒老人是社会的
悲哀，除了对敢于伸出援手的
好心人予以褒奖外，更应该对
颠倒黑白的诬陷者进行惩罚，
执法部门不应以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态草草应付，而是应
当让全社会知道做好事会得到
奖赏，诬陷人必然要付出法律
代价并被全社会谴责的道理，
否则不能扶摔倒老人就会变成
一种“常识”。

今天就聊到这里，更多精
彩内容请扫一扫下面的微信公
众号，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小编等您来聊天！ 李一能

不敢扶摔倒老人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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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日前，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洪林
律师带教的青年律师侯毅，成功代理
了一起由征收（拆迁）引发的共有纠
纷案件。作为该案中原告的代理人，
侯律师了解案情后，向法院提供了能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并在庭审中据
理力争，最终为当事人赢得了应得的
征收补偿利益。为了表示感谢，当事
人特赠锦旗一面，称颂孙洪林律师、
侯毅律师“尽心助弱伸正义，善辩能
言浩气冲”。

为当事人赢得应得补偿利益


